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63號

原      告  楊曜彰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徐國欽即橙茂企業行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0日至112年10月25日期間受

僱於被告，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2,250元，伊任職時

間、職位、請求加班費時間及請求加班費如附表一所示，伊

先請求其中10萬元部分，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24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伊10萬元及

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381頁）。

二、被告則以：伊所定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

分，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

時至13時)，故下班時間並非17時，則原告於下班打卡時間

為17時30分，係屬正常下班時間，並無延長工時之事實；況

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伊亦從未接受

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自非僅以原告有於正常工作時

間外仍停留於工作場所，即認其得請求雇主給付延長工時時

間之工資，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加班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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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

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

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

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

有明文。雇主如以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

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

算者，應由其提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立法理由參

照）。

　⒉經查，被告提出原告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以刷卡機記載出勤

時間之紀錄（缺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2月、11

0年4、6至9月，本院卷一第95至100頁），該等打卡紀錄為

記載出勤時間之刷卡機所為記錄，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

第1項規定，應屬出勤紀錄。而依出勤紀錄足認原告客觀上

確實有延長工作時間的情形，其延長狀況並如附表二「加班

總分鐘數」欄所示。從而，依前揭勞動事件法規定，即應推

定原告打卡紀錄所載各開延長工作時間之情事，均已經被告

同意而執行職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加班，且被告係採加班申

請制，原告未經其同意而擅自加班等節，自應就此負舉證之

責。

　⒊被告雖辯稱：被告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

分，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

時至13時)云云，並提出其所委託「111人力銀行」刊登人力

招募「倉管兼司機」、「磁磚業務」、「主辦會計」等職位

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資訊）、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

詞及訴外人郭平風、黃德欣於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69號事

件（下稱第69號事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3至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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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至363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頁），原告則主張中午休

息1小時，除以出勤紀錄為憑外，並以證人黃士銘於本院證

詞為證（本院卷二第188至194頁）。查：

　⑴系爭廣告資訊並無記載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故無法證

明登載時間係於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另被告所提網路

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亦未刊登午休1.5小時之內容（本院

卷二第209至211頁），均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證人陳秋林於本院雖證稱倉庫司機中午是12時到13時30分休

息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然證人陳秋林亦證稱其並未

擔任倉庫司機主管，且其僅於109年年3月始於倉庫擔任業務

3月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證人陳秋林既非倉庫司機之

主管，且原告於109年7月10日擔任倉庫司機時其並未於倉庫

任職，應無法知悉原告擔任倉庫司機期間中午實際休息時間

為何。況且，證人陳秋林證稱：「（110年11月16日至112

年10月25日業務中午休息時間多久？）沒有固定。跑業務也

有可能會提前也可能會延後，業務不像行政人員，是自由運

用搭配，配合行為而定。」、「（上下午如何指派工作？）

早上溝通，說明工作情形，講完之後就讓原告自由處理跑業

務，沒有分早晚，也沒有中午這塊，晚上回來就是報告今天

的業務性質，寫日報表，跑客戶情形如何，大概情形就是這

樣。（通常是在甚麼時間跟你報告？）不一定，因業務的處

理情形而定，有時候四點多，有時候會超過五點，因為五點

半要下班，所以會在五點左右回來。」、「（有無原告在你

簽完名後，而且討論之後已經超過五點半？）有時候會，但

是這個取決於原告回來的時間點。」等語（本院卷二第184

至186頁）。依證人陳秋林之證詞，其證述附表一編號1休息

時間不可採，此外，另未能證述原告何日中午於12時到13時

30分休息，且在打上班卡後、下班卡前已未實際提供勞務，

本院未能獲致對被告有利之心證。

　⑶參以郭平風、黃德欣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郭平風任職被告

期間101年10月至106年8月，黃德欣任職被告期間101年10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至103年7月（本院卷一第347、355頁），均與原告任職期間

不同，其等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⑷再者，證人黃士銘於本院結證稱：伊任職期間在108年10月

到110年6月，職務是業務，中午休息時間12時到13時，倉庫

作業及辦公室作業都是13時以後就開始，因為工人的休息時

間都是下午13時以後，所以伊們休息時間就配合工地的休息

時間，因為工地的遠近關係，會決定離開公司的時間，基本

上都會在13時前離開公司，下午回到辦公室以後要寫日報

表，回到公司以後，看回到的時間，因為上班時間是早上8

時到下午17時30分，伊們會在約17時回到公司，寫一下客戶

的情況、叫貨情形、工地連工帶料等情況，而且還有一些討

論的事情，所以就不一定，有時候會慢一點或早一點，但基

本上我們是打17時30分以後的卡，1小時的休息時間是公司

長久跟同事相處所了解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二第189至194

頁）。證人黃士銘與本件兩造並無任何法律上或經濟上利害

關係，其願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衡情自無甘冒受刑事

處罰之風險而為偏頗陳述之必要，本院認其上開證詞，應屬

可信。

　⑸從而，原告主張任職期間中午休息1小時應為可採。

　⒋至被告辯稱：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

伊亦從未接受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云云，並提出員工

加班申請單、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訴外人郭柏毅於臺

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8號事件（下稱第68號事

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1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

8、353、354頁）。查：　

　⑴證人陳秋林即被告業務經理於本院證稱：沒有使用過員工加

班申請單，任職期間只有申請過1次加班費，口頭告知說伊

什麼時候來加班等語（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見被告

縱有員工加班申請單，然僅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實際

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原告未申

請加班，遽論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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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同意，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

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

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

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

止，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

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

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員工加班申請單及

陳秋林之證詞，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

據。

　⑵又郭柏毅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其任職被告期間108年3月至

109年7月1日（本院卷二第352頁），與原告任職期間不同，

其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⒌綜上，原告已提出其打卡紀錄證明其有如附表二「加班總分

鐘數」欄所示加班之情事，而被告卻未能提出使本院獲致相

反心證之證據。則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

付如附表二「可請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9萬2,886元。

　㈡附表三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文

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

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

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1

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第4項分別有明文

規定。

　⒉本件被告並未提出原告如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

年2月、110年4、6至9月出勤紀錄，經本院命被告提出上開

資料後，被告僅辯稱上開資料因訴外人楊明賢等人因素遺失

　　，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釋明，參酌前開規定，應認原告主

張附表三「當月平日加班日數」欄所示之加班事實為真。則

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可請

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2萬3,3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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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得請求附表二、三所示之加班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

中加班費1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

及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本

院卷一第4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

部分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

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

0 元。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附表一：

編

號

任職時間 職位 請求加班費

時間

請求金額

(新台幣)

1 109年7月10日起

至110年11月15日

倉庫司機 17時至17時

30分

31,680元

2 110年11月16日起

至111年12月31日

業務 17時至17時

30分

23,3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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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年11月16日起

至112年10月25日

業務 17時30分至

19時

57,648元

請求其中10

萬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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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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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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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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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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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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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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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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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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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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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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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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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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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63號
原      告  楊曜彰  


被      告  徐國欽即橙茂企業行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0日至112年10月25日期間受僱於被告，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2,250元，伊任職時間、職位、請求加班費時間及請求加班費如附表一所示，伊先請求其中10萬元部分，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伊10萬元及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381頁）。
二、被告則以：伊所定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分，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時至13時)，故下班時間並非17時，則原告於下班打卡時間為17時30分，係屬正常下班時間，並無延長工時之事實；況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伊亦從未接受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自非僅以原告有於正常工作時間外仍停留於工作場所，即認其得請求雇主給付延長工時時間之工資，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加班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雇主如以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應由其提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立法理由參照）。
　⒉經查，被告提出原告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以刷卡機記載出勤時間之紀錄（缺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2月、110年4、6至9月，本院卷一第95至100頁），該等打卡紀錄為記載出勤時間之刷卡機所為記錄，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規定，應屬出勤紀錄。而依出勤紀錄足認原告客觀上確實有延長工作時間的情形，其延長狀況並如附表二「加班總分鐘數」欄所示。從而，依前揭勞動事件法規定，即應推定原告打卡紀錄所載各開延長工作時間之情事，均已經被告同意而執行職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加班，且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原告未經其同意而擅自加班等節，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
　⒊被告雖辯稱：被告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分，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時至13時)云云，並提出其所委託「111人力銀行」刊登人力招募「倉管兼司機」、「磁磚業務」、「主辦會計」等職位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資訊）、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訴外人郭平風、黃德欣於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69號事件（下稱第69號事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3至121、345至363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頁），原告則主張中午休息1小時，除以出勤紀錄為憑外，並以證人黃士銘於本院證詞為證（本院卷二第188至194頁）。查：
　⑴系爭廣告資訊並無記載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故無法證明登載時間係於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另被告所提網路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亦未刊登午休1.5小時之內容（本院卷二第209至211頁），均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證人陳秋林於本院雖證稱倉庫司機中午是12時到13時30分休息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然證人陳秋林亦證稱其並未擔任倉庫司機主管，且其僅於109年年3月始於倉庫擔任業務3月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證人陳秋林既非倉庫司機之主管，且原告於109年7月10日擔任倉庫司機時其並未於倉庫任職，應無法知悉原告擔任倉庫司機期間中午實際休息時間為何。況且，證人陳秋林證稱：「（110年11月16日至112 年10月25日業務中午休息時間多久？）沒有固定。跑業務也有可能會提前也可能會延後，業務不像行政人員，是自由運用搭配，配合行為而定。」、「（上下午如何指派工作？）早上溝通，說明工作情形，講完之後就讓原告自由處理跑業務，沒有分早晚，也沒有中午這塊，晚上回來就是報告今天的業務性質，寫日報表，跑客戶情形如何，大概情形就是這樣。（通常是在甚麼時間跟你報告？）不一定，因業務的處理情形而定，有時候四點多，有時候會超過五點，因為五點半要下班，所以會在五點左右回來。」、「（有無原告在你簽完名後，而且討論之後已經超過五點半？）有時候會，但是這個取決於原告回來的時間點。」等語（本院卷二第184至186頁）。依證人陳秋林之證詞，其證述附表一編號1休息時間不可採，此外，另未能證述原告何日中午於12時到13時30分休息，且在打上班卡後、下班卡前已未實際提供勞務，本院未能獲致對被告有利之心證。
　⑶參以郭平風、黃德欣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郭平風任職被告期間101年10月至106年8月，黃德欣任職被告期間101年10月至103年7月（本院卷一第347、355頁），均與原告任職期間不同，其等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⑷再者，證人黃士銘於本院結證稱：伊任職期間在108年10月到110年6月，職務是業務，中午休息時間12時到13時，倉庫作業及辦公室作業都是13時以後就開始，因為工人的休息時間都是下午13時以後，所以伊們休息時間就配合工地的休息時間，因為工地的遠近關係，會決定離開公司的時間，基本上都會在13時前離開公司，下午回到辦公室以後要寫日報表，回到公司以後，看回到的時間，因為上班時間是早上8時到下午17時30分，伊們會在約17時回到公司，寫一下客戶的情況、叫貨情形、工地連工帶料等情況，而且還有一些討論的事情，所以就不一定，有時候會慢一點或早一點，但基本上我們是打17時30分以後的卡，1小時的休息時間是公司長久跟同事相處所了解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二第189至194頁）。證人黃士銘與本件兩造並無任何法律上或經濟上利害關係，其願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衡情自無甘冒受刑事處罰之風險而為偏頗陳述之必要，本院認其上開證詞，應屬可信。
　⑸從而，原告主張任職期間中午休息1小時應為可採。
　⒋至被告辯稱：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伊亦從未接受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云云，並提出員工加班申請單、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訴外人郭柏毅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8號事件（下稱第68號事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1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353、354頁）。查：　
　⑴證人陳秋林即被告業務經理於本院證稱：沒有使用過員工加班申請單，任職期間只有申請過1次加班費，口頭告知說伊什麼時候來加班等語（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見被告縱有員工加班申請單，然僅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實際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原告未申請加班，遽論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被告同意，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員工加班申請單及陳秋林之證詞，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
　⑵又郭柏毅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其任職被告期間108年3月至109年7月1日（本院卷二第352頁），與原告任職期間不同，其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⒌綜上，原告已提出其打卡紀錄證明其有如附表二「加班總分鐘數」欄所示加班之情事，而被告卻未能提出使本院獲致相反心證之證據。則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可請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9萬2,886元。
　㈡附表三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1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第4項分別有明文規定。
　⒉本件被告並未提出原告如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2月、110年4、6至9月出勤紀錄，經本院命被告提出上開資料後，被告僅辯稱上開資料因訴外人楊明賢等人因素遺失
　　，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釋明，參酌前開規定，應認原告主張附表三「當月平日加班日數」欄所示之加班事實為真。則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可請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2萬3,368元。
　㈢原告得請求附表二、三所示之加班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中加班費1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及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本院卷一第4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部分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附表一：
		編號

		任職時間

		職位

		請求加班費時間

		請求金額
(新台幣)



		1

		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

		倉庫司機

		17時至17時30分

		31,680元





		2

		110年11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業務

		17時至17時30分

		23,310元



		3

		110年11月16日起至112年10月25日

		業務

		17時30分至19時

		57,648元



		


		


		


		


		請求其中1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63號

原      告  楊曜彰  



被      告  徐國欽即橙茂企業行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0日至112年10月25日期間受

    僱於被告，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2,250元，伊任職時

    間、職位、請求加班費時間及請求加班費如附表一所示，伊

    先請求其中10萬元部分，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24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伊10萬元及

    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381頁）。

二、被告則以：伊所定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分

    ，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時

    至13時)，故下班時間並非17時，則原告於下班打卡時間為1

    7時30分，係屬正常下班時間，並無延長工時之事實；況伊

    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伊亦從未接受原

    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自非僅以原告有於正常工作時間

    外仍停留於工作場所，即認其得請求雇主給付延長工時時間

    之工資，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加班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

    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

    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

    明文。雇主如以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

    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

    者，應由其提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立法理由參照

    ）。

　⒉經查，被告提出原告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以刷卡機記載出勤

    時間之紀錄（缺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2月、11

    0年4、6至9月，本院卷一第95至100頁），該等打卡紀錄為

    記載出勤時間之刷卡機所為記錄，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

    第1項規定，應屬出勤紀錄。而依出勤紀錄足認原告客觀上

    確實有延長工作時間的情形，其延長狀況並如附表二「加班

    總分鐘數」欄所示。從而，依前揭勞動事件法規定，即應推

    定原告打卡紀錄所載各開延長工作時間之情事，均已經被告

    同意而執行職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加班，且被告係採加班申

    請制，原告未經其同意而擅自加班等節，自應就此負舉證之

    責。

　⒊被告雖辯稱：被告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分，

    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時至

    13時)云云，並提出其所委託「111人力銀行」刊登人力招募

    「倉管兼司機」、「磁磚業務」、「主辦會計」等職位之廣

    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資訊）、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

    訴外人郭平風、黃德欣於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69號事件（

    下稱第69號事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3至121、345

    至363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頁），原告則主張中午休息1

    小時，除以出勤紀錄為憑外，並以證人黃士銘於本院證詞為

    證（本院卷二第188至194頁）。查：

　⑴系爭廣告資訊並無記載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故無法證

    明登載時間係於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另被告所提網路

    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亦未刊登午休1.5小時之內容（本院

    卷二第209至211頁），均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證人陳秋林於本院雖證稱倉庫司機中午是12時到13時30分休

    息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然證人陳秋林亦證稱其並未

    擔任倉庫司機主管，且其僅於109年年3月始於倉庫擔任業務

    3月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證人陳秋林既非倉庫司機之

    主管，且原告於109年7月10日擔任倉庫司機時其並未於倉庫

    任職，應無法知悉原告擔任倉庫司機期間中午實際休息時間

    為何。況且，證人陳秋林證稱：「（110年11月16日至112 

    年10月25日業務中午休息時間多久？）沒有固定。跑業務也

    有可能會提前也可能會延後，業務不像行政人員，是自由運

    用搭配，配合行為而定。」、「（上下午如何指派工作？）

    早上溝通，說明工作情形，講完之後就讓原告自由處理跑業

    務，沒有分早晚，也沒有中午這塊，晚上回來就是報告今天

    的業務性質，寫日報表，跑客戶情形如何，大概情形就是這

    樣。（通常是在甚麼時間跟你報告？）不一定，因業務的處

    理情形而定，有時候四點多，有時候會超過五點，因為五點

    半要下班，所以會在五點左右回來。」、「（有無原告在你

    簽完名後，而且討論之後已經超過五點半？）有時候會，但

    是這個取決於原告回來的時間點。」等語（本院卷二第184

    至186頁）。依證人陳秋林之證詞，其證述附表一編號1休息

    時間不可採，此外，另未能證述原告何日中午於12時到13時

    30分休息，且在打上班卡後、下班卡前已未實際提供勞務，

    本院未能獲致對被告有利之心證。

　⑶參以郭平風、黃德欣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郭平風任職被告

    期間101年10月至106年8月，黃德欣任職被告期間101年10月

    至103年7月（本院卷一第347、355頁），均與原告任職期間

    不同，其等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⑷再者，證人黃士銘於本院結證稱：伊任職期間在108年10月到

    110年6月，職務是業務，中午休息時間12時到13時，倉庫作

    業及辦公室作業都是13時以後就開始，因為工人的休息時間

    都是下午13時以後，所以伊們休息時間就配合工地的休息時

    間，因為工地的遠近關係，會決定離開公司的時間，基本上

    都會在13時前離開公司，下午回到辦公室以後要寫日報表，

    回到公司以後，看回到的時間，因為上班時間是早上8時到

    下午17時30分，伊們會在約17時回到公司，寫一下客戶的情

    況、叫貨情形、工地連工帶料等情況，而且還有一些討論的

    事情，所以就不一定，有時候會慢一點或早一點，但基本上

    我們是打17時30分以後的卡，1小時的休息時間是公司長久

    跟同事相處所了解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二第189至194頁）。

    證人黃士銘與本件兩造並無任何法律上或經濟上利害關係，

    其願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衡情自無甘冒受刑事處罰之

    風險而為偏頗陳述之必要，本院認其上開證詞，應屬可信。

　⑸從而，原告主張任職期間中午休息1小時應為可採。

　⒋至被告辯稱：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

    伊亦從未接受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云云，並提出員工

    加班申請單、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訴外人郭柏毅於臺

    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8號事件（下稱第68號事

    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1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

    、353、354頁）。查：　

　⑴證人陳秋林即被告業務經理於本院證稱：沒有使用過員工加

    班申請單，任職期間只有申請過1次加班費，口頭告知說伊

    什麼時候來加班等語（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見被告

    縱有員工加班申請單，然僅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實際

    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原告未申

    請加班，遽論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被

    告同意，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

    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

    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

    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

    ，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

    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

    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員工加班申請單及陳

    秋林之證詞，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

　⑵又郭柏毅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其任職被告期間108年3月至1

    09年7月1日（本院卷二第352頁），與原告任職期間不同，

    其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⒌綜上，原告已提出其打卡紀錄證明其有如附表二「加班總分

    鐘數」欄所示加班之情事，而被告卻未能提出使本院獲致相

    反心證之證據。則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

    付如附表二「可請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9萬2,886元。

　㈡附表三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文書、

    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

    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

    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1項之

    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第30

    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第4項分別有明文規定

    。

　⒉本件被告並未提出原告如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

    2月、110年4、6至9月出勤紀錄，經本院命被告提出上開資

    料後，被告僅辯稱上開資料因訴外人楊明賢等人因素遺失

　　，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釋明，參酌前開規定，應認原告主

    張附表三「當月平日加班日數」欄所示之加班事實為真。則

    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可請

    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2萬3,368元。

　㈢原告得請求附表二、三所示之加班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

    中加班費1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

    及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本

    院卷一第4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

    部分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

    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

    0 元。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附表一：

編號 任職時間 職位 請求加班費時間 請求金額 (新台幣) 1 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 倉庫司機 17時至17時30分 31,680元  2 110年11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業務 17時至17時30分 23,310元 3 110年11月16日起至112年10月25日 業務 17時30分至19時 57,648元     請求其中1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63號
原      告  楊曜彰  


被      告  徐國欽即橙茂企業行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0日至112年10月25日期間受僱於被告，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2,250元，伊任職時間、職位、請求加班費時間及請求加班費如附表一所示，伊先請求其中10萬元部分，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伊10萬元及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381頁）。
二、被告則以：伊所定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分，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時至13時)，故下班時間並非17時，則原告於下班打卡時間為17時30分，係屬正常下班時間，並無延長工時之事實；況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伊亦從未接受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自非僅以原告有於正常工作時間外仍停留於工作場所，即認其得請求雇主給付延長工時時間之工資，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加班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雇主如以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應由其提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立法理由參照）。
　⒉經查，被告提出原告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以刷卡機記載出勤時間之紀錄（缺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2月、110年4、6至9月，本院卷一第95至100頁），該等打卡紀錄為記載出勤時間之刷卡機所為記錄，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規定，應屬出勤紀錄。而依出勤紀錄足認原告客觀上確實有延長工作時間的情形，其延長狀況並如附表二「加班總分鐘數」欄所示。從而，依前揭勞動事件法規定，即應推定原告打卡紀錄所載各開延長工作時間之情事，均已經被告同意而執行職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加班，且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原告未經其同意而擅自加班等節，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
　⒊被告雖辯稱：被告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分，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時至13時)云云，並提出其所委託「111人力銀行」刊登人力招募「倉管兼司機」、「磁磚業務」、「主辦會計」等職位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資訊）、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訴外人郭平風、黃德欣於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69號事件（下稱第69號事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3至121、345至363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頁），原告則主張中午休息1小時，除以出勤紀錄為憑外，並以證人黃士銘於本院證詞為證（本院卷二第188至194頁）。查：
　⑴系爭廣告資訊並無記載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故無法證明登載時間係於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另被告所提網路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亦未刊登午休1.5小時之內容（本院卷二第209至211頁），均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證人陳秋林於本院雖證稱倉庫司機中午是12時到13時30分休息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然證人陳秋林亦證稱其並未擔任倉庫司機主管，且其僅於109年年3月始於倉庫擔任業務3月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證人陳秋林既非倉庫司機之主管，且原告於109年7月10日擔任倉庫司機時其並未於倉庫任職，應無法知悉原告擔任倉庫司機期間中午實際休息時間為何。況且，證人陳秋林證稱：「（110年11月16日至112 年10月25日業務中午休息時間多久？）沒有固定。跑業務也有可能會提前也可能會延後，業務不像行政人員，是自由運用搭配，配合行為而定。」、「（上下午如何指派工作？）早上溝通，說明工作情形，講完之後就讓原告自由處理跑業務，沒有分早晚，也沒有中午這塊，晚上回來就是報告今天的業務性質，寫日報表，跑客戶情形如何，大概情形就是這樣。（通常是在甚麼時間跟你報告？）不一定，因業務的處理情形而定，有時候四點多，有時候會超過五點，因為五點半要下班，所以會在五點左右回來。」、「（有無原告在你簽完名後，而且討論之後已經超過五點半？）有時候會，但是這個取決於原告回來的時間點。」等語（本院卷二第184至186頁）。依證人陳秋林之證詞，其證述附表一編號1休息時間不可採，此外，另未能證述原告何日中午於12時到13時30分休息，且在打上班卡後、下班卡前已未實際提供勞務，本院未能獲致對被告有利之心證。
　⑶參以郭平風、黃德欣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郭平風任職被告期間101年10月至106年8月，黃德欣任職被告期間101年10月至103年7月（本院卷一第347、355頁），均與原告任職期間不同，其等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⑷再者，證人黃士銘於本院結證稱：伊任職期間在108年10月到110年6月，職務是業務，中午休息時間12時到13時，倉庫作業及辦公室作業都是13時以後就開始，因為工人的休息時間都是下午13時以後，所以伊們休息時間就配合工地的休息時間，因為工地的遠近關係，會決定離開公司的時間，基本上都會在13時前離開公司，下午回到辦公室以後要寫日報表，回到公司以後，看回到的時間，因為上班時間是早上8時到下午17時30分，伊們會在約17時回到公司，寫一下客戶的情況、叫貨情形、工地連工帶料等情況，而且還有一些討論的事情，所以就不一定，有時候會慢一點或早一點，但基本上我們是打17時30分以後的卡，1小時的休息時間是公司長久跟同事相處所了解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二第189至194頁）。證人黃士銘與本件兩造並無任何法律上或經濟上利害關係，其願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衡情自無甘冒受刑事處罰之風險而為偏頗陳述之必要，本院認其上開證詞，應屬可信。
　⑸從而，原告主張任職期間中午休息1小時應為可採。
　⒋至被告辯稱：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伊亦從未接受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云云，並提出員工加班申請單、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訴外人郭柏毅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8號事件（下稱第68號事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1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353、354頁）。查：　
　⑴證人陳秋林即被告業務經理於本院證稱：沒有使用過員工加班申請單，任職期間只有申請過1次加班費，口頭告知說伊什麼時候來加班等語（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見被告縱有員工加班申請單，然僅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實際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原告未申請加班，遽論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被告同意，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員工加班申請單及陳秋林之證詞，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
　⑵又郭柏毅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其任職被告期間108年3月至109年7月1日（本院卷二第352頁），與原告任職期間不同，其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⒌綜上，原告已提出其打卡紀錄證明其有如附表二「加班總分鐘數」欄所示加班之情事，而被告卻未能提出使本院獲致相反心證之證據。則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可請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9萬2,886元。
　㈡附表三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1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第4項分別有明文規定。
　⒉本件被告並未提出原告如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2月、110年4、6至9月出勤紀錄，經本院命被告提出上開資料後，被告僅辯稱上開資料因訴外人楊明賢等人因素遺失
　　，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釋明，參酌前開規定，應認原告主張附表三「當月平日加班日數」欄所示之加班事實為真。則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可請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2萬3,368元。
　㈢原告得請求附表二、三所示之加班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中加班費1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及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本院卷一第4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部分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附表一：
		編號

		任職時間

		職位

		請求加班費時間

		請求金額
(新台幣)



		1

		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

		倉庫司機

		17時至17時30分

		31,680元





		2

		110年11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業務

		17時至17時30分

		23,310元



		3

		110年11月16日起至112年10月25日

		業務

		17時30分至19時

		57,648元



		


		


		


		


		請求其中1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小字第63號

原      告  楊曜彰  



被      告  徐國欽即橙茂企業行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7月10日至112年10月25日期間受僱於被告，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3萬2,250元，伊任職時間、職位、請求加班費時間及請求加班費如附表一所示，伊先請求其中10萬元部分，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伊10萬元及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二第381頁）。

二、被告則以：伊所定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分，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時至13時)，故下班時間並非17時，則原告於下班打卡時間為17時30分，係屬正常下班時間，並無延長工時之事實；況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伊亦從未接受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自非僅以原告有於正常工作時間外仍停留於工作場所，即認其得請求雇主給付延長工時時間之工資，是原告請求伊給付加班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亦有明文。雇主如以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應由其提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立法理由參照）。

　⒉經查，被告提出原告附表二所示任職期間以刷卡機記載出勤時間之紀錄（缺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2月、110年4、6至9月，本院卷一第95至100頁），該等打卡紀錄為記載出勤時間之刷卡機所為記錄，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規定，應屬出勤紀錄。而依出勤紀錄足認原告客觀上確實有延長工作時間的情形，其延長狀況並如附表二「加班總分鐘數」欄所示。從而，依前揭勞動事件法規定，即應推定原告打卡紀錄所載各開延長工作時間之情事，均已經被告同意而執行職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加班，且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原告未經其同意而擅自加班等節，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

　⒊被告雖辯稱：被告員工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7時30分，中午休息1.5小時(12時至13時30分，非如原告所述僅12時至13時)云云，並提出其所委託「111人力銀行」刊登人力招募「倉管兼司機」、「磁磚業務」、「主辦會計」等職位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資訊）、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訴外人郭平風、黃德欣於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69號事件（下稱第69號事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3至121、345至363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頁），原告則主張中午休息1小時，除以出勤紀錄為憑外，並以證人黃士銘於本院證詞為證（本院卷二第188至194頁）。查：

　⑴系爭廣告資訊並無記載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故無法證明登載時間係於附表一所示原告在職時間，另被告所提網路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亦未刊登午休1.5小時之內容（本院卷二第209至211頁），均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證人陳秋林於本院雖證稱倉庫司機中午是12時到13時30分休息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然證人陳秋林亦證稱其並未擔任倉庫司機主管，且其僅於109年年3月始於倉庫擔任業務3月等語（本院卷二第182頁），證人陳秋林既非倉庫司機之主管，且原告於109年7月10日擔任倉庫司機時其並未於倉庫任職，應無法知悉原告擔任倉庫司機期間中午實際休息時間為何。況且，證人陳秋林證稱：「（110年11月16日至112 年10月25日業務中午休息時間多久？）沒有固定。跑業務也有可能會提前也可能會延後，業務不像行政人員，是自由運用搭配，配合行為而定。」、「（上下午如何指派工作？）早上溝通，說明工作情形，講完之後就讓原告自由處理跑業務，沒有分早晚，也沒有中午這塊，晚上回來就是報告今天的業務性質，寫日報表，跑客戶情形如何，大概情形就是這樣。（通常是在甚麼時間跟你報告？）不一定，因業務的處理情形而定，有時候四點多，有時候會超過五點，因為五點半要下班，所以會在五點左右回來。」、「（有無原告在你簽完名後，而且討論之後已經超過五點半？）有時候會，但是這個取決於原告回來的時間點。」等語（本院卷二第184至186頁）。依證人陳秋林之證詞，其證述附表一編號1休息時間不可採，此外，另未能證述原告何日中午於12時到13時30分休息，且在打上班卡後、下班卡前已未實際提供勞務，本院未能獲致對被告有利之心證。

　⑶參以郭平風、黃德欣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郭平風任職被告期間101年10月至106年8月，黃德欣任職被告期間101年10月至103年7月（本院卷一第347、355頁），均與原告任職期間不同，其等於第69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⑷再者，證人黃士銘於本院結證稱：伊任職期間在108年10月到110年6月，職務是業務，中午休息時間12時到13時，倉庫作業及辦公室作業都是13時以後就開始，因為工人的休息時間都是下午13時以後，所以伊們休息時間就配合工地的休息時間，因為工地的遠近關係，會決定離開公司的時間，基本上都會在13時前離開公司，下午回到辦公室以後要寫日報表，回到公司以後，看回到的時間，因為上班時間是早上8時到下午17時30分，伊們會在約17時回到公司，寫一下客戶的情況、叫貨情形、工地連工帶料等情況，而且還有一些討論的事情，所以就不一定，有時候會慢一點或早一點，但基本上我們是打17時30分以後的卡，1小時的休息時間是公司長久跟同事相處所了解的事情等語（本院卷二第189至194頁）。證人黃士銘與本件兩造並無任何法律上或經濟上利害關係，其願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衡情自無甘冒受刑事處罰之風險而為偏頗陳述之必要，本院認其上開證詞，應屬可信。

　⑸從而，原告主張任職期間中午休息1小時應為可採。

　⒋至被告辯稱：伊採行加班申請制，原告從未向伊申請加班，伊亦從未接受原告申請加班並同意其加班云云，並提出員工加班申請單、證人陳秋林於本院之證詞及訴外人郭柏毅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68號事件（下稱第68號事件）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一第101頁、本院卷二第181至188、353、354頁）。查：　

　⑴證人陳秋林即被告業務經理於本院證稱：沒有使用過員工加班申請單，任職期間只有申請過1次加班費，口頭告知說伊什麼時候來加班等語（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見被告縱有員工加班申請單，然僅徒具形式，並無實際執行，實際上並無可正常申請、執行之加班制度，自不能徒以原告未申請加班，遽論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及其加班未獲被告同意，否則將造成雇主得藉由加班申請制之建置，規避勞動事件法第38條舉證責任規定及其應負之加班費給付義務。況雇主對工作場所或勞工出勤時間即本負有監督管理之責，其對於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核准之加班，應立即制止，如雇主未加制止，卻長時期受領勞工於正常工時以外之勞務，又以勞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加班而拒絕給付加班費，顯非事理之平。故被告所提加班申請制之員工加班申請單及陳秋林之證詞，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

　⑵又郭柏毅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其任職被告期間108年3月至109年7月1日（本院卷二第352頁），與原告任職期間不同，其於第68號事件之證詞亦難有利為被告之認定。

　⒌綜上，原告已提出其打卡紀錄證明其有如附表二「加班總分鐘數」欄所示加班之情事，而被告卻未能提出使本院獲致相反心證之證據。則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可請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9萬2,886元。

　㈡附表三所示任職期間部分：　　

　⒈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1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第4項分別有明文規定。

　⒉本件被告並未提出原告如附表三所示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2月、110年4、6至9月出勤紀錄，經本院命被告提出上開資料後，被告僅辯稱上開資料因訴外人楊明賢等人因素遺失

　　，並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釋明，參酌前開規定，應認原告主張附表三「當月平日加班日數」欄所示之加班事實為真。則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可請求加班費」欄所示之加班費2萬3,368元。

　㈢原告得請求附表二、三所示之加班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中加班費1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及自114年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日（本院卷一第4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部分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附表一：

編號 任職時間 職位 請求加班費時間 請求金額 (新台幣) 1 109年7月10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 倉庫司機 17時至17時30分 31,680元  2 110年11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業務 17時至17時30分 23,310元 3 110年11月16日起至112年10月25日 業務 17時30分至19時 57,648元     請求其中10萬元 







